附件2

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城市（第一批）名单

	序号
	试点城市
	报送单位

	1
	河北省张家口市
	河北省发展改革委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

	2
	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
	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

	3
	辽宁省沈阳市
	辽宁省发展改革委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

	4
	江苏省常州市
	江苏省发展改革委

	5
	浙江省宁波市
	浙江省能源局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

	6
	福建省宁德市
	福建省发展改革委

	7
	山东省青岛市
	山东省能源局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

	8
	湖北省襄阳市
	湖北省能源局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

	9
	广东省广州市
	广东省能源局、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

	10
	贵州省贵阳市（含贵安新区）
	贵州省能源局、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


注：排名不分先后

